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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类别（0551）一志愿考生复试通知

一、复试资格审查材料

考生须在 3 月 28 日 15：00 前将复试资格审查材料发送至指定

邮箱：dlnuwyxyyjs@163.com (考生请在邮件中注明应届生身份或往

届生身份)。

复试资格审查材料要求详见《大连民族大学 2025 年硕士研究生

复试一志愿考生须知》

（网址：https://gd.dlnu.edu.cn/zs/tzgg/118948.htm）。

二、心理素质测试

3 月 27 日 8：00-14：00 进行，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测试，超

时将无法测试，测试结果作为录取时的参考，不参加测试者不予复

试。测试安排将于近期在学校研究生招生网公布。

三、复试安排

（一）报到时间与地点

报到时间：3 月 30 日 9：30-15：30 现场报到。

报到地点：大连民族大学开发区校区（大连金普新区辽河西路

18 号）融汇楼 239 室。

考生需携带复试资格审查材料原件。

（二）复试时间

3 月 31 日 9：00-11：00（专业能力考核）；

3 月 31 日 13：30-15：30（外语听说能力考核及综合情况考核）。

考生不准携带任何电子产品进入考场。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使

用字典及任何纸质资料。考生需按照指定时间参加复试。未按时参

mailto:dlnuwyxyyjs@163.com


2

加复试者按自动放弃处理。违反相关规定者按违纪处理。

（三）复试地点

大连民族大学开发区校区融汇楼 245 室。具体候考地点将在复

试当天公布。

（四）复试内容

复试考核内容及要求详见《大连民族大学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

生复试工作方案》。

在外语听说能力考核及综合情况考核环节开始后，考生需先做

1 分钟以内的英文自我介绍。

四、复试要求

1.复试前考生须认真阅读《大连民族大学2025年硕士研究生招

生复试工作方案》、《大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场规则》

等相关规定，按要求参加复试。

2.考生需按照指定时间参加复试。未按时参加复试者按自动放

弃处理。

3.考生不准携带任何电子产品进入考场。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

使用字典及任何纸质资料。违反相关规定者按违纪处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

安老师：15140303832

徐老师：0411-87656020

大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官方网站：https://gd.dlnu.edu.cn/

招生咨询电话：0411-87630448

https://gd.dlnu.edu.cn/

